
附件 1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类别、申报

及条件及个人养老金

一、专项附加扣除的类别以及申报条件具体如下：

（一）子女教育支出的申报条件

1、扣除范围及标准

（1）范围：3岁—博士（学前教育—全日制学历教育）；

（2）标准：每个子女每月 1000 元。

2、扣除方式

（1）选择父母一方扣除；

（2）父母双方各扣 50%；

（3）扣除方式确认后，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变更。

3、扣除起止时间

（1）学前教育：子女满 3 周岁的当月至小学入学前 1 月；

（2）全日制学历教育：子女接收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

育的入学当月至教育结束当月。

（二）继续教育支出申报条件

1、扣除范围及标准

（1）技能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取得相关证书的年度扣除3600

元；

（2）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取得相关证书的年度扣



除 3600 元；

（3）学历（学位）继续教育：在学历继续教育期间每年扣除 4800

元（每月 400 元）；

（4）职业资格证书需参照《国家职业资格目录》。

2、扣除方式

（1）由纳税人自己扣除；

（2）大学本科及一下的学历继续教育可以由接收教育的本人扣

除，也可以由其父母按照子女教育扣除；选择按子女教育扣除为 1000

元/月，选择按继续教育扣除为 400 元/月。

（3）对于同一教育事项不得重复扣除。

3、扣除起止时间

学历（学位）继续教育：入学当月至教育结束当月，同一学历（学

位）继续教育的扣除期限最长不能超过 48个月。

（三）住房租金支出申报条件

1、扣除范围

（1）本人及配偶在主要工作的城市没有住房；

（2）已经实际发生了住房租金支出；

（3）本人及配偶在同一纳税年度内，没有享受住房贷款利息专

项附加扣除政策；

（4）住房租金与住房贷款利息这两项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只能享

受其中一项，不能同时享受。

2、扣除标准



（1）直辖市、省会（首府）城市、计划单列市以及国务院确认

的其他城市：每月可扣除 1500 元；

（2）除上诉城市以外的市辖区户籍人口超过 100 万人口的城市，

每月可扣除 1100 元；

（3）除上诉城市以外的市辖区户籍人口不超过 100 万（含）人

口的城市，每月可扣除 800 元。

3、扣除方式

（1）纳税人未婚的：由本人扣除；

（2）纳税人已婚的

夫妻双方主要工作城市相同：由承租人扣除；

夫妻双方主要工作城市不同：按规定分别扣除。

4、扣除起止时间

（1）租赁合同（协议）约定的房屋租赁开始的当月至租赁期结

束的当月；

（2）提前终止合同（协议）的，以实际租赁行为终止的月份为

准。

（四）住房贷款利息申报条件

1、扣除范围及标准

（1）扣除范围：本人或者配偶单独或共同使用商业银行或住房

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为本人或者配偶购买中国境内住房而发生的手

套住房贷款利息支出；

（2）扣除标准：每年 12000 元（1000 元/月）；



（3）住房贷款利息与祝住房租金这两项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只能

享受其中一项，不能同时享受。

2、扣除方式

（1）单独或者共同购买：夫妻双方约定，可以选择由其中一方

扣除；

（2）婚前各自购买：婚后可以选择一方的住房，由贷款人按照

每月 1000 元扣除；或者由夫妻双方分别按照每月 500 元对各自发生

的住房贷款利息支出扣除；

（3）扣除方式确定后，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变更。

3、扣除起止时间

贷款合同约定开始贷款的当月至贷款全部归还或贷款合同终止

的当月，但是住房贷款利息的扣除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240 个月。

（五）赡养老人支出申报条件

1、扣除范围及标准

（1）扣除范围：年满 60周岁（含）父母（生父母、继父母、养

父母），以及子女均已去世的年满 60周岁的祖父母、外祖父母。

（2）扣除标准

独生子女：每月 2000 元；

非独生子女：可以和兄弟姐妹分摊每月 2000 元的扣除额度，

但每人分摊的额度不能超过每月 1000 元。

2、扣除方式

纳税人为非独生子女，可以采用均摊、约定分摊、被赡养人制定



分摊等方式；但约定分摊与制定分摊必须签订书面协议；约定分摊与

制定分摊不一致的，以制定分摊为准；具体分摊方式和额度在一个纳

税年度内不能变更。

3、扣除起止时间

被赡养人年满 60周岁的当月至赡养义务终止的年末。

（六）大病医疗支出申报条件

1、扣除范围及标准

（1）扣除范围：医保目录范围内的医疗费用支出，医保报销后

的个人自付部分；

（2）扣除标准：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与基本医保相关的医药费

用，扣除医保报销后个人负担（是指医保目录范围内的自付部分）累

计超过 15000 元的部分，在 80000 元限额内据实扣除。

2、扣除方式

（1）可以选择由本人或者其配偶扣除；

（2）未成年子女发生的医药费用支出可以选择由其父母一方扣

除。

3、扣除起止时间

为医疗保障信息系统记录的医药费用实际支出的当年，大病医疗

支出只在次年 3-6 月综合所得年度汇算时，享受扣除。

（七）婴幼儿照护支出的申报条件

1、扣除范围及标准

（1）范围：纳税人未满三周岁的子女在照护期间产生的相关支



出；

（2）标准：每个子女每月 1000 元。

2、扣除方式

（1）选择父母一方扣除；

（2）父母双方各扣 50%；

（3）扣除方式确认后，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变更。

3、扣除起止时间

从婴幼儿出生的当月至年满 3 周岁的前一个月。

二、个人养老金扣除

自 2022 年 1 月 1日起，对个人养老金实施递延纳税优惠政策。

1、在缴费环节，个人向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缴费，按照 12000

元/年的限额标准，在综合所得或经营所得中据实扣除。

2、在投资环节，计入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收益暂不征收

个人所得税。

3、在领取环节，个人领取的个人养老金，不并入综合所得，单

独按照 3%的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其缴纳的税款计入“工资、

薪金所得”项目。


